
復活期第三主日 

伯前 1:17-21 

讀經一 宗 2:14,22-23 讀經二 伯前 1:17-21 福 音 路 24:13-35 

 

釋義  伯多祿指出信徒時常受到試探（6），應時常醒寤（13），努力成聖（15），棄絕以往未認識天主時的生活（14），希望在末世能分享天國的幸福（13）。在認識天主後，便要順從祂的教導（23），彼此相愛（22），因為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（17）。  我們既稱天主為父，我們彼此便互為兄弟姊妹。這位父親處事是「不看情面」的（17），即是祂公正不苛，不因是祂的兒女而有所偏私，祂「只按每個人的行為」審判（17），所以人要在離世前，悔改更生，以功補過。因為「施行審判的天主」（17）正是我們的父，是大公無私的。我們「在旅居的時期」（17），也是我們在受考驗的日子，應「懷著敬畏的心」（17），在生活上依賴天主，期待將來基督再來時，可享受那「不朽的產業」（4）的好日子。我們敬畏上主，是因為祂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無條件的。「要知道」，我們「獲得救贖」，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和「祖先的虛妄生活」不同（18）。他們敬拜邪神，作罪惡的奴隸，叛離天主，現在我們卻成為自由人，由天主所保護（5）。而且，這「救贖」（原文）是指要付出贖金的，這贖金就是「基督的寶血」（19），相對那「可朽壞的金銀」來說，便不可同日而語；基督是天主的兒子，寶血是天主所揀選的標記，為人而傾流的，洗去人罪的媒體。  「基督」既是天主的兒子，肯定是無罪的，祂聽命至死，有如羔羊（參依 53:7）：一隻「無玷無瑕的羔羊」（19），是無傷病的，聖潔的，具有奉獻時犧牲特徵的羔羊（參閱肋 5:14-19）；又如以色列祖先在脫離埃及奴役生活時所宰祭的羔羊（出 12:5）。祂「預先被選定」（20），是因為天主有計劃地為祂的子民作出一切，包括犧牲祂自己的兒子。這計劃是「在創世以前」（20）已訂立的（參若 17:24，弗 1:4）。基督是先世界而存在者，在救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祂亦即如樓房的「基石」，因為基石是早在樓房未建時已在重要的位置上。不過，這計劃要在「末期才顯現出來」（20）給人類，因為那時人才領略到什麼是「不朽壞、不玷污、不腐爛的產業」（4）。「在創世以前就預先被選」與在「末期才顯現出來」這一對



相反語句，正好顯示了上主對人的慈愛是有週詳的計劃的，也因此我們才能認識天主──「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」（21）的那一位，也因此我們的「信德和望德」──「信賴和仰望」（21）才能歸於天主。  

 

生活實踐 

 我們相信父親對兒女的愛是無微不至的。每當我們誦念天主經時，我們稱呼天主為父，我們彼此成為兄弟姊妹，是應該彼此相愛的。人只有藉著愛，才能彰顯上主對我們的愛，更只有藉著愛，我們才能懷有希望，在末日得享天國的福樂。因此我們在世旅居時，應將這末世的福樂與人分享；將天主對世人的愛，傳揚給與未認識天主的兄弟姊妹。   按教會禮儀年曆，本主日是在復活期內，主日的三篇讀經都與復活有關。讀經一是聖神降臨後的伯多祿的第一篇證道的選段。充滿聖神的德能的伯多祿，清楚地對在場的以色列人說，被他們藉不法者之手釘死的耶穌，就是天主按預定的計劃，派來拯救以民甚至世人的默西亞，同時也按天主的計劃，祂已經復活了。在讀經二教會仍然選了伯多祿的訓道，勸勉已受洗的教友珍惜天主用基督的寶血為他們換來的新生命，要他們懷著敬畏的心，度過旅居的時期。福音選讀了路加記述的美麗而溫馨的復活故事：兩門徒在前往厄瑪烏途中，與復活的主相遇，得到非凡的光照。對天主聖言麻木和不理解的門徒，要在他們出於好客慷慨之心而邀請復活之主留下和他們共住後，也就是在他們向天主開放之後，才能得到天主恩寵的光照。雖然今日福音的教導和讀經一、二的，不是一脈相承，但從福音的故事，可以見到伯多祿訓道的實踐：要對天主聖言保持敏感，對天主藉祂的傳訊者或親自傳達的訊息，保持開放。 

 


